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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XX 银行国内信用证 

  

开证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信用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
证
申
请
人 

全称  

受
益
人 

全称  

地址 

邮编 

 地址 

邮编 

 

电话  电话  

信用证金额 人民币（大小写） 

 

通 知 行 名

称、行号、

地址及邮编 

 

有效期及有

效地点 

 

是否可议付 □ 以下银行可议付     □ 任意银行可议付      □ 不可议付 

议付行名称

及行号 

 

是否可转让 □ 可转让      □ 不可转让 

转让行名称

及行号 

 

是否可保兑 □ 可保兑      □ 不可保兑 

保兑行名称

及行号 

 

 

交单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付款期限： □ 即期     □ 远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货物装运日/服务交付日后______天       □ 见单后        天  

□ 货物收据签发日/服务提供日后       天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

转    运： □ 允许     □ 不允许                  

货物运输或交货方式/服务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

分批装运货物/分次提供服务： □ 允许     □不允许         

货物装运地（港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货物目的地、交货地（港）： 

服务提供地点：___                  

最迟装运货物/服务提供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分期装运/提供服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本
文
□
选
项
以
勾
选
为
准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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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物/服务描述： 

 

 

受益人应提交的单据： 

 

 

其他条款：  

1. 溢短装条款比例。 

2. 如果提交了单证不符的单据，我行将在付款时扣除     元人民币的不符点费。 

3.  

4.  

 

本信用证依据《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》开立。本信用证为不可撤销信用证。我行保证在收到

相符单据后，履行付款的责任。如信用证为远期信用证，我行将在收到相符单据次日起五个营业

日内确认付款，并在到期日付款；如信用证为即期信用证，我行将在收到相符单据次日起五个营

业日内付款。议付行或交单行应将每次提交单据情况背书记录在正本信用证背面，并在交单面函

中说明。 

 

开证行全称： 

地址及邮编： 

电话： 

传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证行签章：        

 

 

 

 

注：信开信用证一式四联，第一联正本,交受益人；第二联副本，通知行留存；第三联副本，开证

行留存；第四联副本，开证申请人留存。 

 

交单记录（正本背面） 

交单日期 业务编号 交单金额 信用证余额 
交单行/议付

行名称 
经办人签字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
